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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的谈判使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的谈判使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的谈判使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的谈判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I. 背  景 

1. 《国际约定》由粮农组织大会第 8/83 号决议通过，为有关植物遗传资源的

第一份全面的文书。它争取“确保为植物育种和科学目的开发、保存、评价和提

供尤其是对农业具有经济和/或社会利益的植物遗传资源”。随后通过本委员会谈

判确定了一些一致的解释，作为 1989 年和 1991 年的大会决议得到通过，列作

《国际约定》的附件。 

2. 《约定》由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监测，目前 160 个国家和欧洲共同

体为该委员会成员；113 个国家
1
遵守约定。目前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3. 1992 年，在肯尼亚内罗毕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商定文本。在通过该

公约时，各国通过了关于正式文本的第 3 号决议。该决议认为，获得未按照公约

规定收集的非原生境收集品和农民权利的问题，是该公约尚未处理的未了事项，

对此应在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系统中寻找解决办法，而《国际

约定》是该系统的基石。1992 年，联合国环发会议要求加强粮农组织的全球系

统，并进行调整以便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和实现农民的权利。 

4. 于是，大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7/93 号决议，要求总干事为以下

目的开展的政府间谈判提供一个论坛： 

• 修改《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约定》，以便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持一致；
2
 

• 审议按照相互商定的条件获得植物遗传资源的问题，包括《公约》未予处

理的非原生境收集品问题

3
和实现农民权利的问题。 

5. 谈判活动于 1994 年 11 月委员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上开始，已经持续了三届

例会和四次特别会议。捐助国政府根据需要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预算外资源，包括

促进发展中国家代表团与会。谈判进程定期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报告，

                                                 

1
  包括非粮农组织成员的两个国家：列支敦士登和俄罗斯。  

2
  《生物多样性公约》涉及所有种类的生物多样性，而《约定》的范围局限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3
  这一方案经过认真谈判后得到通过，虽然局限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但不仅仅限于公约未予处理的非原生境收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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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反复强调给予支持。

4
 

6. 1998 年 11 月，谈判经过一段艰难的进程之后，我向理事会第一一五届会议

报告

5
，由于成员和区域关于某些问题的立场仍然截然不同，委员会授权我进行协

商，以便估计形势。我提议（并得到理事会支持）由我召集一次专家小组非正式

会议，以帮助我查明可能折衷的领域，拟订主席为有关条款提出的要点草案。理

事会要求我于 1999 年 6 月向其报告谈判进展情况。 

7. 1999 年 6 月，我高兴地能够向理事会第一一六届会议报告，1999 年 1 月在

瑞士蒙特勒举行的非正式专家会议，确实使我能够拟订一系列主席的要点，反映
了广泛的一致意见，然后由委员会在 1999 年 4 月的第八届例会上决定使用这些要
点作为随后谈判的基础。我还报告委员会授权我（与总干事协商，并视可获得的
资金而定）召集为促进谈判而建立的主席的接触小组会议

6
，并在准备就绪时组织

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最终文本。理事会批准这项授权，并建议 1999 年 11 月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审议关于谈判进展情况的一份报告。 

8. 我向大会报告

7
，1999 年 9 月 20－24 日我召开了第一次闭会期间接触小组

会议，看来存在促使谈判圆满结束的政治决心。大会认为《约定》处在农业、环

境和贸易的交汇点上，这些谈判的早日成功将允许农业部门确定考虑到其具体需

要的解决办法。大会认为仍然需要开展大量工作才能在 2000 年最终完成谈判，并

确认谈判的基础是《约定》将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形式，并与粮农组织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密切联系。大会要求按期最终确定国际约定修订文本，提交

2000 年 11 月理事会第一一九届会议。  

9. 在理事会第一一八届会议与理事会第一一九届会议之间，接触小组又举行

了三次会议（2000 年 4 月 3 日至 7 日在罗马、2000 年 8 月 26 日至 31 日在德黑兰

以及 2000 年 11 月 12 日至 17 日在纳沙特尔）。在这一时期中，我还向 2000 年 5

月 15 日至 26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届会议报

                                                 

4
  1995 年第 II/15 号决定承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殊性、其不同的特征和需要不同解决方法的问题，并声明支持修改约定。  

5
  CL 115/13。  

6
  接触小组目前由以下国家组成：安哥拉、阿根廷、澳大利亚、贝宁、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中国、柬埔寨、古巴、埃塞俄比亚、欧洲共同体、法国、德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大韩民国、利比亚、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萨摩亚、塞内加尔、南非、瑞士、坦桑尼亚、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7
  C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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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全面谈判的进展情况。

8
在促请尽快完成国际约定的修订工作时，缔约方大会

通过第 V/26 号决定指出，“预计《国际约定》将在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缔约方大会重申愿意考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大会关于《国际

约定》成为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有重大联系的一份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决定，并要求缔约方协调其在两个论坛中的立场”。 

10. 正如我向理事会第一一九届会议所报告的那样，

9
纳沙特尔的谈判复杂，因

此完成谈判工作还需要时间。我指出，为了完成谈判，我认为有必要明确表明政

治意愿，参与谈判的代表团将需要有足够高的级别，以便可能在谈判中作出决

定。因此理事会“重申将致力于在粮农组织主持下最终确定经过修订的国际约

定，并请[我]继续领导谈判工作至谈判结束，并要求[我]与总干事协商，视可获得

的资金而定，根据需要进一步召开接触小组会议，会后召开委员会的一届谈判会

议，以便最终编写和商定《国际约定》文本，以提交 2001 年 11 月份大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理事会还“认为谈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鼓励谈判者集中精力，就

未决问题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能够为完成约定的修订工作作出有关的政治决

定”，并“呼吁各成员进一步提供保持和加强这一势头所必需的资金，既用于筹

备和组织必要的谈判会议，又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参加会议”。 

II. 理事会第一一九届会议以来的进展 

11. 接触小组利用预算外资源又举行了两次会议：一次在罗马（2001 年 2 月 5

日至 10 日），另一次在意大利斯波莱托（2001 年 4 月 22 日至 28 日），后一次

会议由意大利政府慷慨地作为会议东道主。在斯波莱托会议之前，我与主席团成

员协商之后编写了主席关于简化文本的提案，与主席蒙特勒要点所商定的框架一
致，并提出了经修改的条文结构。为此，我删除了方括号，提出了在我看来可能

达成一致意见的单一文本，始终力图平衡各区域所提出的意见，避免使任何一个

区域或国家处于难以处理的境地。在斯波莱托会议上，接触小组决定现应使用简
化文本作为谈判基础。 

12. 在斯波莱托会议上，我们审议并商定了这一文本的许多章节，我们还建立

了三个工作组，即就程序条款提供咨询的法律工作组，为编制获得和利益分享多

边系统将适用的作物的名单而建立的工作组，以及关于术语使用的技术工作组。

这些工作组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13. 诚然仍需就一系列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依旧需要政治意愿和折衷

                                                 

8
  UNEP/CBD/COP/5/INF/12。  

9
  CL 119/7 号文件，并由就在理事会会议前举行的纳沙特尔会议的口头报告作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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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但人们在斯波莱托会议上认为已有可能结束谈判，应在理事会第一二 O 届

会议之后立即于 2001 年 6 月 24 日至 30 日召开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六届

特别会议，以便商定文本，并提交 2001 年 11 月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因此我已

经向总干事建议由他召开这届特别会议。 

14. 正如理事会所指出的那样，这届会议的召开取决于捐助者提供必要的预算

外资源。到编写本说明时（5 月第二周），尚未得到足够的资金。 

III. 向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交 

经过修订的国际约定的过程 

15. 委员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最终确定经过修订的《国际约定》的文本之后，总

干事将需要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XI 条第 1 款的规定，至少比粮农组织大会提前

90 天，即 2001 年 7 月底前将该文本分发给粮农组织成员和国际组织。 

16. 按照惯例 , 大会或理事会审议此类协定之前 , 还应当由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

会（章法委）进行审议。鉴于《国际约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章法委

宜审议这一事项。因此计划于 2001 年 10 月 1 日至 2 日召开章法委的一届会议。 

17. 然后将由理事会第一二一届会议（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 日）审议这一文

本，包括章法委可能提出的建议，并将该文本提交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通过。 

 

焕、梅焕、梅焕、梅焕、梅 


